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雷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NVC Lighting Holding Limited 



截至2011年6月30日止6個月本公司擁有人的應佔合併利潤出現顯著上升之原因，主要歸

因於我們銷售渠道的改善及銷售網點的增加而導致主營業務産生的收益增長以及規模

效應和我們財務狀況改善導致的經營費用相對減少。 

 

本公司仍在進行落實本集團截至2011年6月30日止6個月之未經審計合併業績。請注意載

於本公告中之內容乃根據董事會於參考本集團之管理帳目而作出之初步估計，本集團的

實際業績有可能與本公告中所披露之內容出現差異。有關本集團業績表現的進一步資料

將於本公司截至2011年6月30日止6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中刊載（預計於2011年8月底前

刊發）。 

 
股東及本公司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行事。 

 

 

 

 

 

 

 

 

 

 

 

 

 

承董事會命 

雷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 

吳長江 

香港，二零一一年八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行董事： 

吳長江 

穆宇 

 
非執行董事： 

夏雷 

閻焱 

林和平 

許明茵 

 
獨立非執行董事： 

Alan Russell POWRIE 

Karel Robert DEN DAAS 
王錦燧 


